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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佟景国 独立董事 公务出差 韩高举

公司负责人陈俊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李燕萍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５２９

，

２３５

，

３３１．５６ ９９７

，

７１８

，

７４７．９８ ５３．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８６８

，

００１

，

９０５．４０ ８１０

，

０２３

，

６３９．８５ ７．１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６７１

，

７２９

，

２２５．３８ ３０．４７％ １

，

９３９

，

２４１

，

９５４．２８ ３２．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４

，

３４９

，

６２４．６７ １９０．２６％ ８８

，

９９８

，

２６５．５５ ８３．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５５

，

３７６

，

６６１．８９ ２１４．０５％ ８４

，

４９２

，

８０８．０４ ９１．８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１０３

，

１００

，

０８０．２１ －２４３．２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９ ８１．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９ ８１．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４６％ ４．１７％ １０．５９％ ４．６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３

，

１０９

，

８０７．８７

主要系处置原子公司惠州市成农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６０９

，

４９５．３３

主要系本公司达到政府补助条件

的子公司取得政府补助所致。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１８３

，

６３１．３６

主要系本公司经营租赁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主要系重大资产重组聘请评估机

构和事务所费用。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４４２

，

２３３．０４

主要系母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取得

收益和套期保值取得投资收益所

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４８

，

２１３．４２

主要系肇东金新农商贸有限公司

清算损失。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８６

，

７９８．１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７

，

４３５．８１

合计

４

，

５０５

，

４５７．５１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９

，

０５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成农远大股权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３．５９％ １６６

，

２２６

，

９６７ ０

质押

７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宝盈核心优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２０％ ３

，

７２０

，

９１１ ０

陈俊海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６％ ３

，

５９６

，

４７０ ２

，

６９７

，

３５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宝盈先进制

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５％ ３

，

２７２

，

１３７ ０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保赢

１

号

其他

０．８１％ ２

，

４９９

，

８２０ ０

王坚能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５％ ２

，

００９

，

４７４ １

，

１３２

，

１０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商双驱优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张希善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９２５

，

８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宝兴业事

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４％ ７４３

，

７３２ ０

王薪宁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６６４

，

１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疆成农远大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１６６

，

２２６

，

９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６

，

２２６

，

９６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核心优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７２０

，

９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２０

，

９１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先进

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２７２

，

１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７２

，

１３７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赢

１

号

２

，

４９９

，

８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９９

，

８２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双驱

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希善

９２５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５

，

８００

陈俊海

８９９

，

１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９

，

１１７

王坚能

８７７

，

３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７

，

３６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兴业

事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４３

，

７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３

，

７３２

王薪宁

６６４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４

，

１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新疆成农远大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前十名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１

、王坚能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王薪宁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６６４

，

１００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和原因说明

:

(1)

货币资金

:

期末较期初增加

142.95%,

主要系增加短期借款所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

期末较期初增加

1,308.61

万元

,

主要系进行套期保值所致。

(3)

应收票据

:

期末较期初减少

660.81

万元

,

主要系票据结算减少所致。

(4)

应收账款

:

期末较期初增加

118.19%,

主要系直销客户赊销比例大幅度增加。

(5)

预付款项

:

期末较期初减少

36.36%,

主要系预付合同执行所致。

(6)

应收利息

:

期末较期初增加

65.35

万元

,

系计提结构性存款应收利息所致。

(7)

其他应收款

:

期末较期初增加

4,985.97

万元

,

主要系向河南省新大牧业有限公司委托贷款

5,000

万元所致。

(8)

其他流动资产

:

期末较期初减少

5,000

万元

,

系报告期末

,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9)

长期股权投资

:

期末较期初增加

9,816.28

万元

,

系投资联营企业河南省新大牧业有限公司所致。

(10)

在建工程

:

期末较期初增加

74.70%,

主要系总部金新农大厦工程进度增加所致。

(11)

生产性生物资产

:

期末较期初增加

175.62

万元

,

主要系扬州加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12)

递延所得税资产

:

期末较期初增加

101.86%,

主要系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

期末较期初增加

5,701.52

万元

,

主要系支付股权收购预付款列报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所致。

(14)

短期借款

:

期末较期初增加

37,000

万元

,

系增加筹资活动所致。

(15)

应付票据

:

期末较期初减少

36.04%,

主要系票据结算减少所致。

(16)

应付账款

:

期末较期初增加

65.11%,

主要系原料款款期延长所致。

(17)

预收款项

:

期末较期初减少

31.41%,

主要系之前预收客户货款现已发货所致。

(18)

应付职工薪酬

:

期末较期初减少

38.50%,

主要系上年年末计提员工年终奖已发放所致。

(19)

应交税费

:

期末较期初增加

2,025.61

万元

,

主要系计提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20)

应付利息

:

期末较期初增加

54.56

万元

,

主要系计提银行借款利息所致。

(21)

其他应付款

:

期末较期初增加

92.45%,

主要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扬州加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向非金融企业

借入

1,000

万元所致。

(22)

递延收益

:

期末较期初增加

76.78%,

主要系取得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3)

未分配利润

:

期末较期初增加

33.74%,

主要系本年实现利润增加所致。

(24)

少数股东股权益

:

期末较期初增加

91.33%,

主要系本年新增非全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2.

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和原因说明

:

(1)

营业收入

: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

32.10%,

主要系原料贸易业务增加所致。

(2)

营业成本

: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

32.30%,

主要系原料贸易业务增加所致。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

80.76

万元

,

主要系原料贸易业务增值税增加导致附加税增加。

(4)

财务费用

: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

993.09

万元

,

主要系短期借款产生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5)

资产减值损失

: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

69.28%,

主要系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报告期内同比减少

212.57

万元

,

主要系确认套期保值浮动盈亏所致。

(7)

投资收益

: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

1,478.98

万元

,

主要系对联营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8)

所得税费用

: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

70.55%,

主要系本报告期利润较大幅度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和原因说明

: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

17,507.61

万元

,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现金增量大于购买商品

支付现金增量。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报告期内同比减少

24,974.69

万元

,

主要系本报告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

34,715.67

万元

,

主要系本报告期增加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

8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审核

,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目前

,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

证监会的相关核准文件

,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

二

)

关于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权方式

)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参加对象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份额不超过

20,730

万

份

,

总金额不超过

20,730

万元。员工最终认购持股计划的金额以员工实际出资为准。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资

2,841.00

万元

,

其他员工出资

17,889.00

万元。

2015

年

8

月

17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披露后

,

由于部分员工离职以及

新增部分员工

,

本草案

(

修订稿

)

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进行了相应的更新。本草案

(

修订稿

)

与

2015

年

5

月

27

日公告的前次草案相比较

,

本次对前次草案的修订没有减少原来披露的章节

,

只是修订了相关信息

,

本次修订不构

成对草案的调整。

2015

年

9

月

13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修订

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由于参与员工持股计划员工人数变化以及员工本人对于认购股份数额的意愿

,

同意

对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进行修订。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人数由

294

人调整为

280

人

,

同时

,

部分员工认购的具体金额也进行了调整

;

认购总金额由

20,730

万元调整为

17,993

万元

,

认购金新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数量由

2,189.0179

万股调整为

1,900

万股。

2015

年

9

月

29

日

,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目前

,

公

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核准文件。

(

三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展情况

2015

年

3

月

2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

进行调整以及第二个行权期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

,

本次合计注销已授予的股票期权

323.40

万份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117

人调整为

113

人

,

已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906.84

万份。

2015

年

10

月

23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

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激励对象离职

,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113

人调整为

102

人

,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906.84

万份调整为

817.08

万份

(

不含预留股票期权

80

万份

,

预留的股票期权已经取消

)

。因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

公

司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

4.96

元调整为每股

4.86

元。

(

四

)

成立技术研发为主的全资子公司

2015

年

5

月

25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

公司拟现金出资

5,000

万元成立技术研发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

,

建立金新农自主猪遗传育种与生物饲料关键技术平台。

2015

年

7

月

8

日

,

深圳市前海大易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登记成立。

(

五

)

关于向河南省新大牧业有限公司增资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

以自有

资金人民币

9,000

万元向新大牧业增资。本次增资后

,

公司占新大牧业

30%

的股权。

2015

年

7

月

14

日

,

本次增资事宜完成工商变更。

(

六

)

关于转让惠州市成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将所

持有的惠州成农

100%

的股权转让给惠州市惠添贸易有限公司

,

交易价格为不低于人民币

2,238

万元

(

含惠州成农尚欠

公司债务

1,188

万元在内

)

。

2015

年

7

月

9

日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七

)

关于收购武汉华扬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

2015

年

8

月

17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武汉华扬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部

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现金人民币

9,945

万元受让张金林等

6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武汉华扬动物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1%

的股权。

2015

年

9

月

16

日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

(

八

)

关于对加农

(

上海

)

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进展情况

2015

年

8

月

17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

1,140

万元对上海加农增资

,

占增资后的上海加农

66%

的股权

,

上海加农其他自然人股东拟合计向上海加农增资

660

万元

,

占增资后的上海加农

34%

的股权。

后因合作方式改变

,2015

年

9

月

21

日

,

公司与自然人黄九龙、王海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

将占上海加农

75%

的股

权转让。本次股权转让手续尚在办理中。

(

九

)

关于全资子公司肇东市金新农商贸有限公司完成注销

2014

年

9

月

1

日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为整合资源、降低管理

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

同意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肇东市金新农商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肇东金新农”

),

同时授权公司管

理层负责办理肇东金新农的清算、注销等相关工作。

2015

年

7

月

,

肇东金新农收到肇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

核准肇东金新农予以注销

,

肇

东金新农注销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

其注销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

会审核通过暨股票复牌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的《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２０１５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权方式）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２０１５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摘要》《

２０１５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细则》、《

２０１５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

会审核通过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及相关进展公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展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进行

调整以及第二个行权期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

以注销的公告》及《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详见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

向河南省新大牧业有限公司增资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的《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转让惠州市成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的《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收购武汉华扬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的

股权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

《关于收购武汉华扬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

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

关于对加农（上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进

展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

《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全资子公司肇东市金新农商贸有限公司完成

注销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１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注销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１

日的《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陈俊海、王坚能、

杨华林、关明阳、

郭立新、王军、刘

超、何显坤、刘谋

健、张颖、廖建英、

翟卫兵

在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２５％

；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起

１

年内不得转让。本人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得

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５０％

。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本项承诺主体中

何显坤先生、杨

华林先生、廖建

英女士关于股份

限售的承诺已履

行完毕，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关于该项

承诺正在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新疆成农远大股

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

为避免今后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同业竞

争，公司控股股东成农投资出具了《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１

、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本人）及本公

司（本人）控制的公司均未生产、开发任何

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

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

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

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２

、自承

诺函签署之日起，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

（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

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

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３

、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本公司（本人）及

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公司进一步拓展产

品和业务范围，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

人）控制的公司将不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

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

或业务产生竞争，则本公司（本人）及本公

司（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

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

竞争的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的方式，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

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４

、在本公

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公司与股

份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函为有

效之承诺。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

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股份公司赔偿一切

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２８

日

正常履行中

新疆成农远大股

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

１

、若发行人所租赁的房产（包括办公楼、

厂房和宿舍）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被

强制拆除，则本人

／

本公司愿意在毋需股份

公司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承担股份公

司所有拆除、搬迁的成本与费用，并弥补

其拆除、搬迁期间因此造成的经营损失；

２

、

若发行人因土地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

被有权部门认定为无效而与出租方产生

诉讼、仲裁等纠纷，则本人

／

本公司愿意在

毋需股份公司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承

担股份公司因该等纠纷而支付的律师、诉

讼费、案件受理费等所有成本与费用。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正常履行中

参与增持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陈俊海、王坚

能、佟景国、韩高

举、李斌、张颖、张

国恩、陈文彬）

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

易及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３

日

正常履行中

深圳市金新农饲

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承诺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

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外，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４

日

正常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６５．００％

至

９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１０

，

０６７．９９

至

１１

，

８９８．５３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６

，

１０１．８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全年营业收入增长导致净利润增长。

２

、公司持续开发战略大客户，不断深化客户战略结构调整；优化公司产品体

系，提升服务能力；同时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和绩效考核，有效控制成本，公司

运营效率和管理效率进一步提升。

３

、以往年度募投项目广东金新农

２３

万吨猪饲料项目盈利大幅度增长，新投资

性项目年度盈利影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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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并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

(

星期五

)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

亲自出席董

事

6

人

,

独立董事佟景国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独立董事韩高举先生出席。会议由董事长陈俊海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的董

事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

案》

《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5

年第三

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原激励对象中吕兴双等

11

人已离职

,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上述

11

人已不具备激励对

象资格

,

所涉及股票期权数量

89.76

万份将予以注销

,

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由原

113

人调整为

102

人

,

已授予未行权的首次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906.84

万份调整为

817.08

万份

(

不含预留股票期

权

80

万份

,

预留的股票期权已经取消

)

。同时

,

因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

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4.96

元调整为

4.86

元。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详见

2015

年

10

月

26

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法律顾问对此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详见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为缓解公司收购华扬药业

51%

股权的资金压力

,

同意公司根据发展规划及资金安排

,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贷款

,

贷款期限三年

,

公司以持有的华扬动保

51%

股权做质押担保

,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

署相关文件。

《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公告》详见

2015

年

10

月

26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洛阳新希望六和新大饲料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现金人民币

3,694.07

万元的自有资金受让河南六和饲料有限公司持有的洛阳新希望六和新大

饲料有限公司

65%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

,

公司及公司持股

30%

的联营企业新大牧业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

65%

、

35%

的股权。因新大牧业

为公司持股

30%

的联营企业

,

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俊海先生担任新大牧业董事职务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款规定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

,

新大牧业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

易完成后

,

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

因此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俊海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关于收购洛阳新希望六和新大饲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

2015

年

10

月

26

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

五、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捐赠及签订合作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期向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总计

1,000

万元人民币

,

设立“动科发展基金”

,

与中国农业大学动物

科技学院共同完成“动科发展基金”相关合作项目工作。

《关于对外捐赠及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详见

2015

年

10

月

26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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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以电子邮

件等方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

(

星期五

)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超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

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公司原激励对象吕兴双等共

11

人因个人原因在期权授予之后、行权之前离职

,

所涉及股票期权

数量共计

89.76

万份将予以注销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由原

113

人调整为

102

人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

数量由原

906.84

万份

(

不含预留股票期权

80

万份

,

预留部分已注销

)

调整为

817.08

万份

;

同时因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

派

,

行权价格由原

4.96

元调整为

4.86

元。

公司关于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及对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

有关备忘录

3

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进行调整、股票期权注销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洛阳新希望六和新大饲料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以不超过现金人民币

3,694.07

万元的自有资金受让河南六和饲料有限公司持有的洛阳新希望六

和新大饲料有限公司

65%

的股权

,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饲

料生产及销售规模

,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布局

,

提高公司在华中区域的市场竞争力

,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同

意本次股权收购事项。

四、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捐赠及签订合作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分期向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合计捐赠

1,000

万元

,

设立“动科发展基金”

,

共同完成“动科发展

基金”相关合作项目工作

,

有利于将本公司所具有的产业资源及在猪遗传育种、饲料营养、健康养殖等方面的技术能力

与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在动物科技领域的深厚研究和技术积累相结合

,

推动双方共同发展

,

打造和提升产、学、

研战略合作平台

,

助推公司战略发展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对外捐赠及签订合作协议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15-105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自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前次调整之日起至今

,

部分激励对象共计

11

人因个人原因在期权授予之后、行权之前离职

,

根

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

:

“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

,

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

消”。为此

,

上述

11

人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

所涉及股票期权数量

89.76

万份将予以注销

,

并对激励对象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

,

公司已完成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

拟对行权价格作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授予情况简述

1

、

2012

年

11

月

19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上述会议之后

,

公司将有关股

权激励计划的申请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2013

年

1

月

6

日

,

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

送的草案及修订部分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

、

2013

年

1

月

10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关于

提请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

临时

)

会议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

订稿

)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4

、

2013

年

1

月

28

日

,

公司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以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

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

、

2013

年

2

月

5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

权授予日为

2013

年

2

月

5

日

(

星期二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

(

调整后

)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

、

2013

年

2

月

27

日

,

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

1,283

万份股票期权

(

不含预留的

80

万份

),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14,100

万股的

9.10%;

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共

191

人

,

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

11.62

元。

7

、

2013

年

8

月

15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的授予对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

基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部分激励对象离职等情形对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并对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8

、

2014

年

1

月

24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

因

公司

2013

年度新增加或晋升的核心人才较多

,

导致预留的期权数量与可获授期权的人员数量及应当获授的比例不对

等

,

无法保证激励的公平性

,

公司拟取消授予预留的

80

万份股票期权。公司将通过其他激励方式对优秀人才进行激励。

取消授予预留的

80

万份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管理团队勤勉尽职。

9

、

2014

年

3

月

27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

进行调整以及第一个行权期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

,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未达到第一次行

权条件等情形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 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并对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175

人调整为

151

人

,

已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704.8

万份。

10

、

2014

年

10

月

2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的授予对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

所涉

145.6

万份股票期权将予以注销

,

公司股票期

权数量因激励对象离职由原

704.8

万份

(

不含预留股票期权

80

万份

,

预留部分已注销

)

调整为

559.2

万份。 同时

,

又因公司

实施

2013

年度及

2014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

股票期权数量由

559.2

万份调整为

1230.24

万份

,

行权价格由原

11.32

元调整为

4.96

元。

11

、

2015

年

3

月

2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

量进行调整以及第二个行权期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

,

本次合计注销已授予的股票期权

323.40

万

份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117

人调整为

113

人

,

已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906.84

万份。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

(

一

)

对激励对象名单及股票期权数量进行调整的情况

鉴于原激励对象中吕兴双等

11

人已离职。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

:

“激励对象因辞职而

离职的

,

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为此

,

上述

11

人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

所涉及股票期权数

量

89.76

万份将予以注销

,

并对激励对象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原

113

人调整为

102

人

,

已授予未行权的首次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906.84

万

份调整为

817.08

万份

(

不含预留股票期权

80

万份

,

预留的股票期权已经取消

)

。

(

二

)

权益分派涉及的行权价格及期权数量的调整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

:

“若在股票期权行权前金新农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

红利、派息、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事项

,

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必须大于零。”

2015

年

4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4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

为

:

按照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10,2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

金股利

31,020,000.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

11,588,052.94

元转以后年度。本年度公司不送股

,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现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规定的调整方法和调整程序

,

对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的行权

价格调整如下

:

派息

:P=P0 -V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派息后的行权价格

=4.96-0.1=4.86

元

综上

,

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后

,

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4.86

元。

(

三

)

调整结果

根据调整后的结果

,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

102

人

,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817.08

万份

(

不含预留股票期权

80

万

份

,

预留部分已注销

),

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

4.86

元

,

名单如下

: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期权数量

（万份）

获授期权数量占总期权

数量的比例

获授期权数量占总股本

的比例

１

翟卫兵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４６．２０ ５．６５％ ０．１５％

２

陈文彬

＊

副总经理

３９．６０ ４．８５％ ０．１３％

３

刘阳

＊

财务总监

２９．０４ ３．５５％ ０．０９％

３

其他公司及子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和业务

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人员（共

９９

人）

７０２．２４ ８５．９５％ ２．２６％

合 计

８１７．０８ １００％ ２．６３％

*

注

:

陈文彬先生、刘阳先生为激励对象

,

在公司完成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后职务发生变更。

2013

年

3

月

18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文彬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

;2013

年

9

月

1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

同意聘任刘阳先

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自此

,

陈文彬先生、刘阳先生成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已获授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经核查

,

公司原激励对象中吕兴双等

11

人因个人原因在期权授予之后、行权之前离职

,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上述

11

人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

所涉

89.76

万份股票期权将予以注销。经调整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的激励对象由原

113

人调整为

102

人

,

已授予未行权的首次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906.84

万份调整为

817.08

万份

(

不含预留股

票期权

80

万份

,

预留的股票期权已经取消

)

。同时

,

因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

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4.96

元调整

为

4.86

元。

2

、公司关于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及对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

销的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

关于激励对象进行调整、股票期权注销的相关规定。

3

、基于上述意见

,

我们同意《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五、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公司原激励对象吕兴双等共

11

人因个人原因在期权授予之后、行权之前离职

,

所涉及股票期权

数量共计

89.76

万份将予以注销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由原

113

人调整为

102

人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

数量由原

906.84

万份

(

不含预留股票期权

80

万份

,

预留部分已注销

)

调整为

817.08

万份

;

同时因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

派

,

行权价格由原

4.96

元调整为

4.86

元。

公司关于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及对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

有关备忘录

3

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进行调整、股票期权注销的相关规定。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认为

:1

、公司本次调整股票授予对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

,

上述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

;

2

、公司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系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

关规定进行的

,

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独立意见》

4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15-106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武汉华扬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9,945

万元的现金受让张金林

等

6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武汉华扬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华扬药业”

)51%

的股权。详见

2015

年

8

月

18

日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相关公告。

2015

年

9

月

16

日

,

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华扬药业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资金安排

,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贷款

,

贷款期限三

年

,

公司以持有的华扬动保

51%

股权做质押担保

,

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本次申请并购贷款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对公司业务的快速开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申请

贷款所需的上述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该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15-107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洛阳新希望六和新大饲料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拟以不超过现金人民币

3,694.07

万元的自有资金受

让河南六和饲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转让方”

)

持有的洛阳新希望六和新大饲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65%

的

股权。公司持股

30%

的联营企业河南省新大牧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大牧业”

)

为目标公司持股

35%

的股东

,

放弃本次

股权转让所享有的优先受让权。

2015

年

10

月

23

日公司与本次股权转让方及新大牧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完成之后

,

公司及公司持股

30%

的联营企业新大牧业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

65%

、

35%

的股权。因新大牧业为公司持股

30%

的联营企业

,

且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陈俊海先生担任新大牧业董事职务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款规定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

,

新大牧业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

,

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

因此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洛阳新希望六和新大饲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

关联董事陈俊海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权限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河南省新大牧业有限公司

2

、住所

:

郑州高新区翠竹街

1

号

99

幢

1

单元

01

号

3

、法定代表人

:

李长青

4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5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注册号

:410000100006358

7

、成立日期

:1998

年

8

月

15

日

8

、经营范围

:

家畜禽养殖

(

限纯种长白、大约克种猪、二元母猪凭证经营

),

花木种植

(

前项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蔬

菜种植

,

饲料销售。杜洛克种猪生产。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二

)

股东情况

(

三

)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新大牧业是集种猪繁育、商品猪、饲料生产、健康肉食品开发、养猪工程研究、生物有机肥、有机蔬菜种植于一体的

循环经济型农牧产业集团

,

是“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中国养猪行业百强企业

,

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和较好的经济效益。

近三年业务规模逐年提升

,

公司整体处于发展扩展期。

(

四

)

财务状况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５０

，

１９１．０３ ４８

，

６７２．３６

负债总额（万元）

３１

，

３９９．０６ ４４

，

３９４．５８

净资产（万元）

１８

，

７９２．０３ ４

，

２７７．７８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２７

，

３６０．７６ ２６

，

１０４．３８

净利润（万元）

３７１．４９ －２

，

１７２．１６

(

五

)

关联关系说明

:

因新大牧业为公司持股

30%

的联营企业

,

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俊海先生担任新大牧业董事职务

,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款规定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

,

新大牧业为公司

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之后

,

公司及公司关联方新大牧业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

65%

、

35%

的股权

,

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河南六和饲料有限公司

住所

:

修武县产业集聚区华芳路中段北侧

法定代表人

:

朱宏凯

注册资本

:1,333

万人民币元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10821000005466

成立日期

:1998

年

8

月

7

日

经营范围

:

饲料及饲料原料的生产加工、自用粮食收购、饲料专业培训、生产销售经营预混合饲料。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

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洛阳新希望六和新大饲料有限公司

住所

:

河南省伊川县白沙镇产业集聚区

法定代表人

:

朱宏凯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10329000017792

成立日期

:2012

年

3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

生物饲料及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及推广

,

配合饲料

(

畜禽

)

生产、销售。

(

二

)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后

,

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前

出资额

（万元）

转让前 持股比例

转让后

出资额 （万元）

转让后 持股比例

１

河南六和饲料有限公司

３

，

２５０ ６５％ ０ ０

２

河南省新大牧业有限公司

１

，

７５０ ３５％ １

，

７５０ ３５％

７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 － ３

，

２５０ ６５％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三

)

标的公司财务状况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５

，

６３０．２０ ６

，

１４３．０９

负债总额（万元）

５２３．３９ １

，

１４７．２５

净资产（万元）

５

，

１０６．８１ ４

，

９９５．８４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７

，

０８７．８３ １５

，

１３３．６７

净利润（万元）

７７．９９ －０．０５

注

:

目标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目标公司

2015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认定股权转让价格

,2015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5,106.8

万元

,

双方同

意按此净资产作为转让价格依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成交金额

根据目标公司

2015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来认定股权转让价格。 经协商

,

转让目标公司

65%

股权的价款为人民币

3,

694.07

万元。

2

、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

,

每次支付比例分别为成交金额的

40%

、

40%

、

20%,

双方交割完成时间不得迟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

3

、股权的交付

协议签订生效且转让方收到股权转让全部价款

80%

后

30

日内

,

本公司及转让方等应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目

标公司股权变更所需的各项文件

,

以便完成股权变更手续

,

使本公司成为目标公司合法股东。

3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订生效后

,

各方均应严格并善意履行合同的内容。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

,

即

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自双方完成股东和名称的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

,

公司及目标公司不得在经营过程中使用“六和”或“新希望”字样

,

否则

,

公司、新大牧业应按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4

、协议生效

协议自转让方、目标公司及本公司有权机构通过且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目标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为保持稳定性

,

目标公司向新大牧业继续销售饲料将构成日常关

联交易。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则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及披露义务。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5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为参股的河南省新大牧业有限公司发放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委托

贷款。

2015

年

9

月

24

日

,

公司已向新大牧业提供委托贷款

5,000

万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

除上述提供委托贷款即本次公告事项外

,

本公司与关联方新大牧业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的目的及必要性

自

2013

年下半年以来

,

公司对客户进行战略结构优化和调整

,

通过股权、联盟、授信、合作投资等多种方式与下游优

秀规模猪场进行战略合作

,

同时公司拟通过打造合作平台成为中国健康养殖的标杆企业。

2015

年

7

月

,

公司完成了河南

新大牧业

30%

股权的收购。中原地区也是养猪产业密集区

,

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在中部地区发展的需要

,

有利于补充

公司在中原地区产能

,

有利于进一步推广公司“健康为先、自然为本、安全环保、本源追溯”的养殖理念

,

有利于进一步完

善公司产业链布局

,

提高公司在华中区域的市场竞争力

,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本次交易价格定价合理

,

不存在显失

公允的情形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已履行关联交易相关决策程序。

2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目标公司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3

、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及市场风险。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

、基于独立判断

,

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

,

公司及公司持股

30%

的联营企业新大牧业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

65%

、

35%

的股权。因新大牧业

为公司持股

30%

的联营企业

,

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俊海先生担任新大牧业董事职务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款规定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

,

新大牧业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

易完成后

,

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

因此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已事先征询了独立董事意见

,

交易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形

,

本次收购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的发

展空间和潜力。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股权收购及收购完成后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

其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布局

,

提高公司在华中区域的市场竞争力

,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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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及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致力于猪全产业链构建

,

具有产业资源

,

同时具有猪

遗传育种、饲料营养、健康养殖等技术能力

;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

以下简称“农大动物科技学院”

)

在动物科技领

域具有深厚研究和技术积累

,

为更好推动中国农大动物科技学院在产学研等方面的工作

,

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

公

司拟分期向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

以下简称“农大基金会”

)

总计捐赠

1,000

万元人民币

,

设立“动科发展基金”

,

共同

完成“动科发展基金”相关合作项目工作。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捐赠及签订合作协议的议案》

,

该事项在董事会权限内

,

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捐赠及合作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1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成立于

1993

年

,

它的前身是北京农业大学畜牧学系

,

至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农大动

物科技学院紧密围绕我国畜牧业科技发展需求

,

瞄准学术发展前沿

,

不断拓展研究领域

,

培养国际一流人才

,

系统、深入

开展相关科研工作

,

形成了覆盖面广、特色明显、优势突出和前景广阔的研究方向

,

成为我国畜牧和草业科学领域理论

创新、技术研发、成果推广、人才培养的研究型学院。

2

、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是获民政部批准

,

于

2009

年

11

月

1

日正式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

:

发动

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

,

加强学校与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的联系

,

争取国内外团体和个人的支持与捐助

,

推动中国农业大

学教学、科研以及高新技术开发事业的长远发展。

公司与农大动物科技学院、农大基金会无关联关系。

二、拟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自愿在农大基金会捐资设立“动科发展基金”

,

资金主要用于开展本公司与农大动物科技学院合作项目的

项目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

本公司向农大基金会总计捐赠

1,000

万元人民币

,

分五年拨款

,

每年拨款

200

万元

,

纳入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管

理。

农大动物科技学院同意从农大基金会设立“动科发展基金”中累计安排

800

万元用于“猪高效育种”和“猪生物饲

料”相关项目的研发

,

同时累计安排

200

万元用于学院学科发展。双方拟在本公司现场建立院士

/

教授工作站、博士后流

动站、科研教学实习试验基地

,

为其开展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提供服务保障

,

同时农大动物科技学院为本公司定向及

非定向培养优秀人才。

双方将合作积极申报各类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合作成果优先在本公司转化应用。

本公司及农大动物科技学院本着共同的愿景

,

以不断追求种猪产业技术进步、创建世界顶级猪育种企业和技术研

发团队为目标。根据双方合作推进的进程

,

成立中加国际养猪研究院

,

进一步打造和提升产、学、研战略合作平台。

首期合作期限暂定为五年

,

期满后再商议协议续签事宜。

三、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外捐赠及合作事项

,

一方面为更好推动农大动物科技学院在产学研等方面的工作

;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

农大动物科技学院在动物科技领域的深厚研究和技术积累

,

为公司提供研发、技术等方面支持

,

打造和提升产、学、研

战略合作平台

,

助推公司战略发展。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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